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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公开选取需求书

公开选取项目名称：2024 年东莞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核查验收

服务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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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选取项目内容

一、项目机构资格

（一）已在中国境内注册，在法律上、财务上独立，合

法运作的独立法人，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，

已入广东省中介超市。

（二）报名参加本次采购服务的公司投标人必须具备丙

级或以上造林绿化监理资质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监理资质，

并在有效期内。有项目关联的公司，不得参与报名。

二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

2024年东莞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核查验收服务项目。

（二）建设单位

东莞市林业局。

（三）项目地点

东莞市。

（四）项目概况

松材线虫病防治面积 2.43 万亩，项目工程费 765.45

万元；薇甘菊防治面积 3.23万亩，项目工程费 742.9万元。

（五）服务金额

以工程指导价的约 3%计算，本项目服务费共 44.11万元

（包含人工费、材料费、设备使用费、各种税费、保险费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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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实施过程中的不可预见费用等全部费用，为一次性包干

费用），其中 2024年 22.06万元，2025年 22.05万元。

三、选取

通过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直接选取。

四、公开选取服务单位的要求

（一）基本要求

1．熟悉和掌握相关法律、法规与规章。

2．具有与项目相关的监理或核查经验。

3．成立 3人以上的项目组，项目组负责人应具有林业

高级职称并有相关工作经历。

（二）技术要求

1．核查方式。包括档案资料审核和现场核查。重点核

查防治项目目标任务、完成时限、防治成效等是否达到相关

技术规程、防治技术方案要求和合同约定条件，项目管理是

否规范，档案资料是否齐全等。

（1）档案资料审核：档案资料包括设计、合同、防治

作业日记、防治前、中、后对比照片或影像、竣工材料和建

设方验收情况及验收报告等。

（2）现场核查：核查防治小班位置、防治面积和防治

成效是否符合《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（2022年版）》《薇

甘菊防治技术规程（LYY2422-2015）》和防治作业设计、施

工合同等技术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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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出具核查报告。综合档案资料和现场核查情况，如

实撰写项目核查情况报告。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目标

任务完成情况、项目实施质量情况、防治成效、存在问题及

改进措施意见及建议等，要体现防治后的相关指标如病死树

伐除和除害处理率、伐桩处理率、枝桠除害率、薇甘菊盖度、

树木攀援率等。核查结束后分别按镇街（林场）编制核查报

告提交市林业局审核。

（三）工期要求

本项目服务期限从签订合同之日起，于当年 12月 15日

前完成项目实施期（当年）核查验收并提交核查报告，于 2025

年 5月 31日前完成项目保养期核查验收并提交核查报告。

（四）付款条件

项目核查费分两期支付：2024年支付核查费 22.06万元；

2025年 5月完成项目完工总验收，经业主审核通过后，付清

余款。涉及工程取消或减少任务数的，按照（项目总任务数

-取消数）/项目总任务数×中标价，计算实际服务金额。


